关于办理《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》延续手续的通知
本市各营业性演出经纪机构：
为了加强对营业性演出经纪机构的监督管理，保障演出市场的健
康发展，维护营业性演出经纪机构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行政许可法》
规定，决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对本市具有《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》
的单位，办理延续换证工作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延续换证范围

持有本市《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》，有效期于2008年12月31日期满的经营单位。

二、办理程序及时间安排

本次延续换证工作采用即来即办的方法（变更事项除外），由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行政事务受理中心负责办理。

三、所需材料

申请延续《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》的单位需提交《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》正、副本原件。凡单位营业（办公）地址与《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》注册地址不一致的，请予书面说明。

四、办理期限：即日起至2009年1月31日止。

联系电话：54035290-104、304分机。

联系地址：巨鹿路709号

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行政事务受理中心
二OO八年十二月十八日

